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畢業生市長獎評選辦法 

107.01.26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修訂 

108.01.17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修訂 

109.01.14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修訂 

110.01.20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修訂 

111.04.28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修訂 

113.02.20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修訂 

113.05.01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修訂 

壹、依據中華民國 114年 2月 12日北市教國字第 1143038404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促進學生五育均衡發展，激發學生各項潛能。 

二、傑出市長獎遴選做到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 

参、辦法： 

一、第一類：依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之畢業班成績第一名者。 

二、第二類：在學期間於語文、體育、藝文、科學等類別表現傑出者，依規定其名額為畢業班級數之三分之一， 

    並採無條件進位。當年度名額若為三名，則取四項類別之第一名後，再取積分前三高者，獲選為當年度第二 

    類市長獎。 

         三、上述二類得獎學生不得重複。 

         四、受推薦學生之品格和日常生活表現，應列為基本條件，學生得跨類別推薦，為以二類別為限。 

         五、採積分制進行評選時，積分之採計，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之比賽為原則，各賽次成績賽會如重複，以最  

             優成績採計。 

六、體育類含當學年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獎勵金發給之全國性錦標賽及全國性國小單項運動競賽項目表」 

    之比賽項目 (詳如附件)。 

七、由校內組成之「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頒獎。 

八、基於獎勵普遍原則，已領第一、二類市長獎者，不得重複領取其他獎項。（全勤獎、熱心服務獎除外） 

肆、「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之成員： 

一、主        席：校長 

二、行政代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訓育組長。 

三、教師代表：五年級三位教師代表。 

四、家長代表：非畢業生之家長委員代表三人。 

五、執行秘書：註冊組長。 

    伍、審查方式及時間： 

  一、第一類：由畢業班老師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產生之畢業班第一名者。 

                     畢業成績採計六個學年成績評量，其權重為低年級每學期各佔 5％，中年級每學期各佔 5％，高年 

                     級每學期各佔 15％。 

二、第二類：傑出表現市長獎 

時間 進度 工作事項 

114/2/21(五)前 選拔辦法修訂 第二類市長獎選拔辦法公告 

114/3/31(一) ~ 4/2(三) 學生交件 

申請學生填妥申請表，備妥相關證明文件裝冊，交給導師。交件截止日後

不再受理申請表調整，截止日前如有獲獎但尚未拿到獎狀，以機關公布成

績為依據(獎狀後補) 

（正本由導師驗畢歸還，影印本以 A4格式依序排列，裝冊留存） 

114/4/7(一) ~ 4/11(五) 級任導師初審 導師審查、計分。 

114/4/14(一) ~ 4/18(五) 教務處收件 
各班導師請於期限內，將申請表連同證明文件影本（獎牌、獎盃以照片呈

現），送交教務處註冊組，逾期恕不受理。 

114/4/21(一) ~ 4/25(五) 複審 由教務處依據各班申請之名單進行複審總分評比、排名。 

114/4/29(二) 決審 由審查委員會依據送審名單進行審查，並公告之。 

※申請表格請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或自行下載列印。 

※一張申請表只能擇一類別，每生得跨類別申請，獎項內容限所申報之類別。 

※同時獲選兩類別之獎項時，只能擇一領取，由審查委員會決議之。 

※經過決審，每一類別原則上選出一名，若未達標準者以「從缺」論，餘額則再考量各類別之積分排名。 



 

三、決審審查會議：114年 4月 29日（二）下午 13：30於本校校史室召開。 

四、申請第二類傑出表現市長獎的學生，若在校內曾發生過重大違規事項，有具體事證者，得取消其資格。 

五、若正取者又為該班第一名市長獎，則以第一類之名額請領，其缺額依序遞補。 

六、第二類傑出表現市長獎計分項目及標準（詳如附件） 

      陸、本辦法經審查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報請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第二類傑出表現市長獎計分項目 

計分標準： 

1. 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核發之獎狀為準，層級認定依據獎狀頒發者頭銜判定。 

2. 各競賽獎項若無法認定計分時，由審查委員會委員合議認定之。 

全國級---教育部、體育署舉辦之全國比賽、獲教育局獎勵金之指定賽事 

市    級---臺北市及其他縣市教育局、體育局之比賽(經學校相關處室推薦報名者) 

校    級---本校校內比賽 

 

 

 

類別 項目 內   容 得 獎 名 稱 

（一）

語 

文 

語文 

國語文：演說、朗讀、作文、寫字、字音字形 優勝第一名至第六名、優等（第七、八名） 

本土語言：演說、歌唱、朗讀、親子話劇 優勝第一名至第六名、優等（第七、八名） 

英語：演說、演唱戲劇、讀者劇場 優勝、優等（比照第七、八名） 

天母文學護照：完成初、中、高三階段認證 各階段完成以兩分計 

閱讀 

創作 

深耕閱讀系列：小小說書人、共讀經驗分享、閱冠 

王、學生學習檔案徵選 

網路閱讀寫作（僅可於科學類或語文類擇一申請）

天母文學獎徵文、童詩圖文 

特優、優選、佳作 

特優、優等、佳作 

桂冠、優選、佳作、入選 

第一名至第三名、優等（第四名） 

（二）

科 

學 

科學 

展覽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生活與應用

科（同一件以最高獎項計分） 
特優、優選、佳作、特別獎、入選 

資訊 
畢業光碟、網路查資料、網路閱讀寫作（僅可於科

學類或語文類擇一申請）網界博覽會 
特優、優等、佳作 

 金獎、銀獎、銅獎、佳作 

（三）

藝 

術 

音樂 

個人組：各項樂器獨奏及獨唱 

團體組：合唱、兒童樂隊、直笛合奏、管樂合奏 

管弦樂合奏、弦樂合奏、國樂合奏 
特優、優等、甲等 

美術 

繪畫、書法、平面設計、漫畫、水墨畫、版畫 第一名至第三名、佳作（103年度起入選等同佳作） 

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校內美展） 金牌、銀牌、銅牌（比照校級比賽第一、二、三名計分） 

臺北市春季美展、秋展美展（金牌類比賽） (超)金牌、入選市展（比照市級比賽第一名計分） 

主題標誌、標語設計、人口政策宣導海報、祈福

卡、交通安全藝文 
特優、優等、佳作 

（四）

體 

育 

體育 

國小運動會之所有競賽項目、教育盃各項比賽、舞

蹈、圍棋等。 

體育類含當學年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獎勵金

發給之全國性錦標賽及全國性國小單項運動競賽項

目表」之比賽項目 

第一名至第八名(特優、優等、甲等) 



天母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傑出表現市長獎申請表 

申請者： 六年            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請〈擇一〉勾選申報組別：□語文      □科學      □藝術      □體育 

說明： 

1.獎狀上須有主辦單位最高首長核章。 

2.本校潛能班學生(經臺北市鑑輔會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其加權積數以 1.25 倍計算。 

3.若遇同分時，經由審查委員會審議後擇優錄取。 

4.請用藍或黑色原子筆填寫各項資料〈包含得獎件數及得獎的分數〉。 

5.科學類積分計算方式：市級前三名依原始分數加乘 1.5倍計算之，全國級前八名依原始分數加乘 2.5倍計算之。 

6.全國級積分計算方式：以市級第一名的成績做為全國級第七、八名之分數，往前一個名次則依序各加 2分計算之。 

 

主 

辦 

單 

位 

第一名 
（特優、優勝

金獎、金牌） 

第二名 
（優等、優

選、銀獎） 

第三名 
（佳作、銅

獎、甲等） 

第四名 
（特別獎、 

佳作） 

第五名 
（入選） 

第六名 
第七、八名 

（優等） 得分 

小計 
加總 

分數 件數 分數 件數 分數 件數 分數 件數 分數 件數 分數 件數 分數 件數 

（一） 

語 

文 

語

文 

校級 6  5  4  3  2  1  0.5   

 市級 12  10  8  6  4  2  1  
 

全國級 24  22  20  18  16  14  12  
 

閱

讀 

創

作 

校級 6  5  4  3  2  1  0.5   

 市級 12  10  8  6  4  2  1  
 

全國級 24  22  20  18  16  14  12  
 

（二） 

科 

學 

科

學 

校級 6  5  4  3  2  1  0.5   

 市級 18  15  12  6  4  2  1  
 

全國級 60  55  50  45  40  35  30  
 

資

訊 

校級 6  5  4  3  2  1  0.5   

 市級 12  10  8  6  4  2  1  
 

全國級 24  22  20  18  16  14  12  
 

（三） 

藝 

術 

音

樂 

校級 6  5  4  3  2  1  0.5   

 市級 12  10  8  6  4  2  1  
 

全國級 24  22  20  18  16  14  12  
 

美

術 

校級 6  5  4  3  2  1  0.5   

 市級 12  10  8  6  4  2  1  
 

全國級 24  22  20  18  16  14  12  
 

(四) 

體 

育 

體 

育 

校級 6  5  4  3  2  1  0.5   

 市級 12  10  8  6  4  2  1  
 

全國級 24  22  20  18  16  14  12  
 

其他 孝親楷模:_______分、禮儀楷模:_______分、市模範生:_______分：各計一分 
得分

小計 
 

特殊事項說明：如國際性比賽、當選少年國手、總統獎、教育關懷、天母優質兒童、天母好兒童、助人義行、教育 111、天母 111我最

棒、天母交安學習手冊等特殊表現，請敘明具體事實並附佐證資料， 經審議通過則依各項目等級積數統計得分。 

得分
小計 

 

自評得分：_____分  家長簽名：__________ 導師初審得分：_____分 導師簽名：___________ 

是否曾有重大違規事項：□是   請導師簡述事例（                                                                  ） 

□否 

教務處複審得分：__________分                複審者：_______________ 

審查委員決審得分：__________分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_ 

名 
次 

得 

分 
類 

別 


